
式 陟 县 人 民 法 院

武陟县人民法院

关于进一步推广适用电子送达的实施意见
(试行 )

为充分发挥电子送达方便当事人诉讼、节约诉讼成本、

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、最高人民法院 《人民法院

在线诉讼规则》等有关规定,结合本院工作实际,制定本意

见。

第一条 电子送达是指人民法院通过电子邮件、特定通

讯号码、微信小程序、即时通讯工具等电子化途径向受送达

人的电子邮箱、通讯终端、即时通讯账号、诉讼平台专用账

号等电子地址送达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的送达方式。

本规定所称受送达人,包括案件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

人。

本规定所称案件承办人,包括法官、法官助理、书记员

等从事审判或审判辅助事务的人员。

第二条 在案件诉前调解、立案、审理、执行、结案等

阶段,经受送达人同意,人 民法院可以向其电子地址,按照

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,具体

包括案件受理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应诉通知书、小额诉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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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适用告知书、缴费通知书、传票等程序性文书,起诉状、

答辩状、证据材料等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,审计、评估、

鉴定报告等诉讼材料,以及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等裁判

文书。

人民法院在电子送达时,应 当兼顾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

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司法需求,强化提示、说明、告知义

务,提供相应司法便利。不适合电子送达的,采用其他方式

送达。

第三条 电子送达的具体途径包括中国审判流程信息

公开网、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等网站,专 门的电子送达平台、

电子诉讼平台、 “
河南高院 12368” 、微信公众号、

“
人民

法院在线服务
”
微信小程序、手机短信、电子邮件、传真等。

案件承办人应当适用多种电子化途径同时送达,以便受

送达人能够及时有效收到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。

第四条 具各下列情形之一的,人 民法院可以确定受送

达人同意电子送达 :

(一 )受送达人明确表示同意的,包括但不限于受送达

人在线上、线下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中勾选同意电子送达

的,或通过电话、手机短信、电子邮件、诉讼平台在线确认

等方式同意电子送达的 ;

(二 )受送达人在诉讼前对调解和诉讼中适用电子送达

已作出约定或者承诺的 ;

(三 )受送达人在提交的起诉状、上诉状、申请书、答

辩状、授权委托书、律师事务所函等诉讼材料中主动提供明

-2ˉ



确用于接收送达的电子地址的。

第五条 对于同意电子送达的受送达人,应 当采用电子

送达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。

电子送达成功后因电子化材料不清晰等原因导致识别

困难或系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,受送达人提出需要纸质

材料申请的,人民法院应当提供。

第六条 受送达人在本规定第四条情形中主动提供、确

认或约定的电子地址为送达地址。

受送达人符合上述情形的各个电子送达地址,均为有效

电子送达地址。受送达人明确表示变更或取消的电子送达地

址,不再作为有效的电子送达地址。

第七条 人民法院向根据本规定第六条确定的电子送

达地址进行送达的,送达信息到达电子送达地址所在系统时 ,

即为完成有效送达。

‘第八条 (除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外,受送达人未明

确表示不同意电子送达的,人 民法院可以向通过以下途径获

取的电子地址发起电子送达的同时发送电子送达地址确认

书 :

(一 )受送达人回复收悉,或者根据送达内容作出相应

诉讼行为的,视为完成有效送达 ;

(二 )受送达人的电子地址所在系统反馈受送达人已阅

知,或者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受送达人已经收悉的,推定完

成有效送达,但受送达人能够证明存在系统错误、送达地址

非本人使用或者非本人阅知等未收悉送达内容的情形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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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对同一内容的送达材料采取本规定第三条提

及的多种电子化途径发送受送达人的,以最先完成的有效送

达时间作为送达生效时间。

第十条 除受送达人明确表示不同意电子送达外,案件

承办人应当优先适用电子送达。

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开展电子送达,应 当在审判管理系

统中全程留痕,便于查询、跟踪、核验。完成有效送达的 ,

系统自动生成电子送达凭证。电子送达凭证具有送达回证效

力。

第十二条 本院综合办公室、立案庭为电子送达工作的

牵头部门,其他审判业务部门和审管办密切配合。

第十三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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